6.1.2 除规范许可外，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空调系统的供暖热源和空气加湿热源。

1）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不参评（非集中空调或供暖的建筑不参评）

[bookmark: _GoBack]2）评价要点
简要说明空调采暖系统冷热源形式，若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热源或空气加湿热源，需要对使用原因、系统形式及运行状况进行说明，并提供主要设计参数：
	本项目未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器作为直接供暖、空气调节及加湿系统的热源。



3）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 暖通施工图设计说明：应包括对空调采暖系统的完整详细说明，并与设计图纸吻合；
2、 暖通设备清单：应有相关设备性能参数的完整详细说明，必要时附设备说明书。
3、 机房图：应体现机组形式及位置，且编号与设备清单吻合。

实际提交材料：
	



